
1问

教育行政部门明确审批权限
在遵照国家、省市相关设立规

定的同时，这次文件进一步细化和
明确民办学校、民办非学历教育培
训机构的设立方式、设立流程、审
批条件等。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面向中小
学生实施语文、数学、英语、科学
（高中为物理、化学、生物）、政治、
历史、地理等文化学科培训的机
构，面向中小学生实施语言培训的
机构，以及成人自学考试助学机构
等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名称登记要分清
以后，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

构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
利性或者营利性培训机构。在设立
之前，举办者应当根据选择的机构
属性，到相应的登记机关依法申报
名称、办理名称登记或者核准手
续。其中，营利性培训机构的登记
机关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非营利
性培训机构的登记机关为民政部门
或编办部门。

只能设立一个函授站
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立

高校函授辅导站、业余教学点必须
符合相关法定条件，省外普通高等
学校在我市原则上只能设立1个函
授站，开设专业应为我市紧缺和需
要的本科专业，原则上不接受专科
专业。

同时，设立全日制函授辅导站、
业余教学点，以及与省内高校合作
举办“技能+学历”培训的，必须达
到中等职业学校或者技工学校的最
低办学设置标准，并承诺不招收未
成年人和高中在校学生，不招收合
作高校成人教育学院学生在本机构
就读与住宿。

设立分支机构须审批
需注意的是，非营利性培训机

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营利性教
育培训机构允许设立分支机构
（分公司）。跨县域设立分公司的，
均须经总公司所在地县级教育部
门同意后，到分公司所在地县级
教育部门审批。跨县域设立分公
司取得办学可证后，培训机构还
需到市场监管部门取得营业执
照，方可开展招生培训活动。每设
立1家分公司，总公司注册资金需
按规定增加 10万元人民币。举办

者办理、交纳与学校招生规模相适
应的风险防控综合保险或风险保证
金，或者按规定在学校基本账户留
存最低余额。

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
2018 年，市教育局在将民办

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审批权限下
放至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同时，
同步将管理权限下放，实行属地
管理。市教育局负责全市民办非
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宏观指导，
协调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本区
域内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
审批和监管工作。

在本次出台的文件里面，市教
育局进一步对管理权限、连锁经
营、资产管理、信息公开、诚信办
学、年度报告等实行进行了明确。

文件明确，民办非学历教育培
训机实行属地审批管理。区县
（市）、功能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
训机构依法行使审批、管理等职
权。具体包括：负责审批颁发办学
许可证，对培训内容、培训班次、招
生对象、教师资格、培训行为等进
行监管，对培训机构无证办学、违
规违法和投诉举报的线索进行信息
收集查证，协助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开展教育培训市场综合执法。

不得违规连锁经营
文件还提到，对开展连锁经营

的机构，必须按法定要求进行法人
登记,机构不得将预收学费等经费
转移至总部。同时，要求培训机构
存续期间，应当依法管理机构资
产，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举办者）
不得挪用、侵占或者抽逃机构资产
和办学经费。不得把机构的资产以
加盟费等形式上交总公司或连锁
经营单位。

同时，市教育局还要求各地认
真落实贯彻“最多跑一次”，积极推
进网上审批，提高审批效率，要加
强审批窗口建设，规范窗口受理、
咨询、协助查询、提供办事指南、表
单下载、协助在线申报等事项，切
实提高窗口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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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审批要报备、冠名“宁波”需承诺……

宁波出台新政
规范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近日，宁波市教育局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中小学（幼儿园）设立审批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
步加强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审
批与管理工作。谁来批？怎么设立？怎么管？我们来看看文件上是怎么说的。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陈欣

民办学校、民办非学历
教育培训机构谁来批？

高中审批先报备后属地审批
文件明确，宁波市教育局审批市中

心城区（海曙、江北、鄞州三区）内的高中
段民办学校。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辖
区内民办学校和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
构，并要按照相关规定，将民办学校审批
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并符合国
家、省市相关要求。

市中心城区外具有高中办学权限的区
县（市）审批民办高级中学、完全中学、十二
年一贯制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须事先
报市教育局审核，经同意后由属地审批。
其中，涉及中外合作办学事项均须市教育
局审核同意后，报省教育厅审核、审批。

冠名“宁波”需承诺
审批冠名“宁波”的民办学校，需由属

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交财政扶持、属地管理
书面承诺，报经市教育局同意后由属地教
育行政部门受理、审批。市教育局一般不
再受理、审批冠名“宁波市”的民办学校。

2问民办学校、民办非
学历教育培训机
构怎么设立？

3问民办非学历教育
培训机构怎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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